







莆城民〔2020〕156 号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下拨2020年中央财政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助资金的通知(第二批）

常太镇人民政府、华亭镇人民政府：
根据《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下达<中央财政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助资金>的通知》（莆财社〔2020〕120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局务会研究决定，现下拨第二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助资金8万元（具体分配详见附件），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1、 资金用途
老年人福利方面。主要用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的为老服务设施。
二、建设要求
常太镇人民政府、华亭镇人民政府要根据《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内设长者食堂工作方案》（莆民〔2020〕67号），按照文件要求进行建设，并于12月底前及时总结运营过程中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并抄送我局。
2、 注意事项
（一）常太镇人民政府、华亭镇人民政府要按照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文件规定，加强资金使用管理，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（二）为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，按照绩效管理规定，加强绩效管理和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附件：2020年中央财政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助资金分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莆田市城厢区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1月5日








2020年中央财政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助资金分配表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资金
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常太镇霞山村农村幸福院（长者食堂）
	4
	（莆财社〔2020〕120号）

	2
	华亭镇后塘村农村幸福院（长者食堂）
	4
	（莆财社〔2020〕120号）

	
	合计
	8
	



 
 
 
 
 
 
 
 
 
